
國有非公用財產委託經營契約修正對照表（乙式） 
（適用依「國有非公用財產委託經營實施要點」第 5 點第 1 項第 3 款規定辦理者）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區分署

（下稱甲方）為依「國有非

公用財產委託經營實施要點

」（下稱委營要點）第 5 點

第 1 項第 3 款規定委託○○

○（下稱乙方）經營，經雙

方協議條款如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區分署

（以下簡稱甲方）為增進國

有非公用財產之經營效益，

委託○○○（以下簡稱乙方

）經營，經雙方協議條款如

下： 

配合委營要點第 1 點規定修

正，修正序文，並酌修文字

。 

二、契約存續期間： 
本契約有效期間，自民

國○○年○○月○○日

起至民國○○年○○月

○○日止，計○○年○

○月○○日。 

二、契約存續期間： 
本契約有效期間，自民

國○○年○○月○○日

起至民國○○年○○月

○○日止，計○○年○

○月○○日，期限屆滿

後，契約即失其效力。

酌修文字。 

四、權利金、履約保證金之

計算與繳納方式，及營

業稅負擔： 
乙方已支付甲方下列訂

約權利金、經營權利金

及履約保證金，並自負

經營盈虧： 
（一）訂約權利金：計

新台幣（下同）

○○元。 

（二）經營權利金：依

委營要點第 12

點規定基準計收

，核計○○元（

土地申報地價或

建築物課稅現值

有調整者，經營

權利金應配合調

整）。 

（三）履約保證金：○

○元。 

前項訂約權利金及經營

權利金，除契約另有約

定者外，乙方不得請求

退還。 

四、權利金、履約保證金之

計算與繳納方式，及營

業稅負擔： 
乙方已支付甲方下列訂

約權利金、經營權利金

及履約保證金，並自負

經營盈虧： 
（一）訂約權利金：計

新台幣（以下同

）○○元。 

（二）經營權利金：依

「國有非公用財

產委託經營實施

要點」（以下簡

稱委營要點）第

12 點規定基準

計收，核計○○

元（土地申報地

價或建築物課稅

現值有調整者，

經營權利金應配

合調整）。 

（三）履約保證金：○

○元。 

前項訂約權利金及經營

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2 款酌修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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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經營財產依法須繳

納之營業稅，由乙方負

擔。 

權利金，除契約另有約

定者外，乙方不得請求

退還。 

委託經營財產依法須繳

納之營業稅，由乙方負

擔。 

八、委託經營財產標示、筆

數或面積變更時之處理

： 

乙方經營範圍內新接管

、新發現之國有土地，

無委營要點第 5 點之 1

規定情形，經甲方同意

併同委託經營者，得由

甲方以契約變更方式新

增委託經營財產標的。 

前項增加之土地，甲方

應按契約變更當期土地

公告現值及本契約賸餘

之日數計收訂約權利金

，並依委營要點第 13

點規定計收履約保證金

，限期乙方繳交；其新

增土地之訂約權利金，

依委營要點第 14 點規

定計算之。 

委託經營財產因新接管

、新發現或甲方收回、

乙方返還部分委託經營

財產或因土地分割、合

併、重測、重劃、更正

、未登記土地辦理第一

次登記或其他原因，致

標示、筆數或面積變更

時，甲方應通知乙方變

更本契約，其面積有增

減者，應以變更後之土

地面積重新計算經營權

利金，重新計算之時點

如下： 
（一）因新接管、新發

現或甲方收回部

分委託經營財產

或其他原因，致

八、委託經營財產標示、筆

數或面積變更時之處理

： 

委託經營財產因新接管

、新發現或甲方收回、

乙方返還部分委託經營

財產或因土地分割、合

併、重測、重劃、更正

、未登記土地辦理第一

次登記或其他原因，致

標示、筆數或面積變更

時，甲方應通知乙方變

更本契約，其面積有增

減者，應以變更後之土

地面積重新計算經營權

利金，重新計算之時點

如下： 
（一）因新接管、新發

現或甲方收回部

分委託經營財產

或其他原因，致

面積有增減者，

為契約變更之日

。 

（二）因土地分割、合

併、重測、重劃

、更正、未登記

土地辦理第一次

登記，致面積有

增減者，為地政

機關完成登記之

日。 

（三）因乙方返還部分

委託經營財產，

致面積減少者，

為契約變更之次

年 1 月。 

前項重新計算之經營權

依委營要點第 14 點規定，

增訂新增土地之辦理及訂約

權利金、履約保證金計收方

式於第 1 項及第 2 項，現行

規定第 1 項及第 2 項配合移

列至第 3 項及第 4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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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有增減者，

為契約變更之日

。 

（二）因土地分割、合

併、重測、重劃

、更正、未登記

土地辦理第一次

登記，致面積有

增減者，為地政

機關完成登記之

日。 

（三）因乙方返還部分

委託經營財產，

致面積減少者，

為契約變更之次

年 1 月。 

前項重新計算之經營權

利金，較乙方已繳之經

營權利金減少或增加時

，甲乙雙方應於 1 個月

內，按重新計算之日數

占全年之比例，退還溢

繳或補繳不足部分金額

。 

利金，較乙方已繳之經

營權利金減少或增加時

，甲乙雙方應於 1 個月

內，按重新計算之日數

占全年之比例，退還溢

繳或補繳不足部分金額

。 

 


